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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 1：“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难执行
破解：人大代表建议利用技术加强监控 违规销售严格处罚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抽电子烟
可能成为抽真烟的第一步。 ” 有着 5
年烟龄的曹先生告诉新快报记者，电
子烟外观时尚，多种口味，对未成年
人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可是电子烟制
作工艺门槛低，烟油、电池等存在安
全隐患。

而此次《通告》的落脚点在于保
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的侵害。 新快
报记者走访了广州天河区、 海珠区、
番禺区、 越秀区等 13 家电子烟售卖
店铺， 其中有 10 家电子烟体验店均
注明了“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的标

志。
“我们没有权去查人家身份证

啊！ ”有电子烟店铺店主反映，由于缺
乏相关规定， 对于看起来年龄不大
的，只能通过顾客配合来查验身份。

在实践中，如何守住“不向未成
年人销售”这一关卡，值得关注。 广州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
委员、广州市培正中学校长吕超接受
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子烟从外
观、味道，到烟雾产生、吸食感觉等，
均是对传统香烟的模仿。 “这种 ‘模
仿’，会形成习惯甚至上瘾，进而产生

一定的转化概率，让部分人从抽电子
烟变为抽真烟。 ”

吕超建议， 要对电子烟加大管理
和监督，尤其是销售环节，在取消了线
上销售后， 一方面要利用技术对网络
销售平台加强监控，避免其成为“一纸
空文”。 另一方面，则要加大对线下销
售的管理，比如商家销售电子烟时，得
要求顾客凭身份证购买，“类似于购买
处方药那样”，同时对于违规销售的商
家进行严格处罚，“任何法规都存在执
行难的问题，这一过程有两个要点，一
个是监控，一个是处罚。 ”

聚焦“电子烟”线下监控痛点

广州适时再次启动控烟条例修订
拟将“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纳入

作为无产品标
准、无质量监管、无
安全评估的“三无”
产品， 电子烟未来
走向如何？ 应如何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
电子烟的伤害？ 多
位专家建议， 将电
子烟纳入烟草专卖
体系， 全面禁止向
未 成 年 人 推 送 广
告，提高生产标准，
加大管控力度。

电子烟国标提上日程
目前正处于批准状态

面对国内电子烟行业领域的空白，《电子
烟》国家标准何时出台，备受各界的关注。

记者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国
家标准《电子烟》早在 2017 年获得国家标准委
立项，目前正处于批准状态，尚未发布。

记者注意到，该国家标准类型属于全文强
制执行，标准起草组认为，目前国内对于电子
烟中使用的添加剂没有具体的要求，存在人为
添加违禁、有害物质的现象，电子烟监管的缺
位会带来诸多问题。

业界将该国家标准视为电子烟走出灰色
地带的“正式认可”，用户则希望其出台能规范
市场乱象。 据深圳赛思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先生介绍，《电子烟》国家标准在此前公
示时，一些厂家便已经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规范
和检测，标准出台后产出符合要求的电子烟将
不成问题。

政协委员提议
“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

市卫健委： 会适时再次启动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修订

在广州的公共场所吸食电子烟，会受到处
罚吗？ 据介绍，《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于 2010 年 9 月 1 日颁布实施，2012
年 8 月修订，但《条例》尚未对电子烟作出禁止
以及处罚规定。

为此，广州市卫健委答复称，在全市控烟
巡查执法中，发现有吸食电子烟的行为，视同
吸食烟草制品，会尽力进行劝阻教育，但不能
作出行政处罚。

记者了解到， 广州市政协委员吕继尚曾提交
了一份 《关于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的提
案》，建议尽快修订《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建议
扩大控烟范围到室内全面禁烟、 把电子烟纳入室
内禁止吸烟范围，并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对此，广州市卫健委称，随着广州城市文
明程度的提高， 控制吸烟的社会共识愈加强
烈，意识到修订《条例》势在必行。

2017 年 5 月，市卫健委确立《条例》修订项
目，前后已经过 6 次修改，2017 年 10 月 19 日，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决定把《广州市控
制吸烟条例》纳入 2018 年度预备项目，其“扩
大控烟范围到室内全面禁烟、把电子烟纳入室
内禁止吸烟范围”纳入了每稿修订内容里。

2018 年 6 月，市卫健委完成《条例》修订立
项各项申请资料的报送。 后考虑到国家拟制定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且广州面临机构改
革调整，经与市人大法工委和教科文卫委沟通
后，认为修订《条例》列入 2019 年立法计划时
机尚不成熟。 至此，《条例》修订项目中止。

市卫健委答复称，现政府机构改革调整到
位， 会在合适时机并征得市司法局同意后，启
动《条例》修订项目，争取“室内全面禁烟、禁止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纳入《条例》。

国家烟草专卖局较早前亦表示，尊重并支
持地方性控烟立法中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
控烟立法监管范围的相关举措。 下一步，将加
强研究论证，积极推动出台电子烟等新型烟草
制品的管制措施。

分析

痛点 2：电子烟尚未界定属性
破解：建议将电子烟纳入烟草专卖体系

作为一个新兴又极富争议的产
品，电子烟处于什么样的身份？ 记者
了解到，电子烟是以替代品的形式抢
占传统卷烟的市场，在线下开设电子
烟专卖店的门槛并不高。 据店铺反
馈，目前电子烟专卖店是按电子产品
获得营业执照，不需要获得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陈亮律师告诉记者，从目前电子烟

产品的种类来看，既有含有尼古丁的
产品，也有类似于“雾化咖啡”这样不
含尼古丁的产品，不过国内尚未将电
子烟明确列入到烟草制品的范畴。

考虑到许多电子烟的烟油和烟具
可以拆分，陈亮建议，可以将烟具作为
普通商品纳入一般监管， 而含尼古丁
等成分的烟油、 烟弹与传统卷烟同样
以烟碱为主要成分， 并具有成瘾性和
健康风险， 可以将此类产品界定为烟

草制品，纳入卷烟制品监管体系，并对
其实施较为严格的市场监管。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
有着同样的想法，建议将电子烟纳入
烟草专卖体系。 他认为，电子烟管理
的核心问题是属性界定问题。 “有害
和上瘾是香烟的特点，如果电子烟也
存在同样问题，只是‘香烟电子版’或
‘电子化香烟’，那么电子烟就应适用
于香烟的管理办法。 ”

痛点 3：电子烟质量参差不齐
破解：建议制定统一产品标准 超标电子烟不得进入量产

行业准入门槛低、 产品参差不
齐、添加不安全成分，成为电子烟“争
议”焦点。

国家烟草专卖局在《通告》中提
到，国内电子烟市场混乱，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大量产品存在不安全成分
添加、烟油泄漏、劣质电池等严重质
量安全隐患。

这一现状的出现缘由于电子烟行
业领域尚无国家标准，处于空白状态。

面对电子烟的质量安全问题， 陈亮
律师认为 ，应从电子烟研发 、生产 、
销售、 广告等全过程进行全 方 位
管 控 ， 在 研 发 设 计 阶 段 ， 可 通 过
制 定 统 一 的产品标准对电子烟的
研发范围进行把控， 对电子烟所产
生的危害物质的种类及 含 量 予 以
规范，超过标准范围的电子烟不得
进入量产环节。

在生产环节，应提高产品质量标

准，让消费者能够获得更为安全可控
的产品；在销售环节，可继续采用传
统烟草控制措施，如烟草包装警示。

而在广告宣传方面，也应实施严
格管控，如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
烟、 禁止在公共场所宣传电子烟等。
“尤其针对电子烟使用人群年轻化、
低龄化的情况，应多管齐下，从根本
上杜绝电子烟对青少年特别是未成
年人的危害。 ”陈亮律师说。

行动

■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伤害？ 有专家建议将电子烟纳入烟草专卖体系。


